
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合资组建中闽（平潭）新能源有限公司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及《公司对外投资管理

制度》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和全体股东负有诚信与

勤勉义务，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的《关于合资组建中闽（平

潭）新能源有限公司的议案》进行了核查，在审阅有关文件及必要的问询后，基

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本次对外投资是公司投资福建平潭地区风电项目的又一突破，将进一步

增加公司在优质风资源地区的装机规模，有利于提升公司盈利能力，不会损害公

司和股东的利益。 

2、同意由全资子公司福建中闽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中闽（平

潭）风电有限公司与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指定的平潭综合实验区城市投资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设立合资公司——中闽（平潭）新能源有限公司。 

3、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及方式等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相关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 《中闽能源股份伯限公司独立董事关l二 合资组建中闽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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